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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广东欧浦智网冷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交易双方履约能力之专项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浦智网”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

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0 号：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对欧浦智网之控股子公司广东欧浦智网冷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欧浦冷链”）日常经营重大合同交易双方履约能力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

如下： 

一、合同签署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欧浦冷链于 2016年 1月 21日分别与湛江市安志水产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湛江安志”）、湛江市万通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湛江万通”）、

湛江市永利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湛江永利”）和湛江市湛能水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湛江湛能”）签订《商品购销合同（年度合同）》（以下简称“购

销合同”），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一）欧浦冷链与湛江安志购销合同主要条款 

1、货物名称：南美白虾（冷链产品） 

2、货物单价、数量、质量标准、交货地点与合作方式： 

（1）湛江安志以预付定金的形式支付欧浦冷链的南美白虾，购买南美白合

计 3,600 吨，总金额为（478,250,000±10%）万元； 

（2）湛江安志每月向欧浦冷链提交订单、数量、价格、规格等，下单后 3

天内付 30%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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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上价格均为含税价，欧浦冷链需在湛江安志支付全额货款后的 7 个

工作日内，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给湛江安志； 

（4）欧浦冷链验收时，湛江安志需参与验收，货物在欧浦指定的冷库内交

收，欧浦采购放在冷库里，验收后标准符合行业标准、食品卫生标准，双方共同

验货； 

（5）货源产地仅限于广东省、广西省、海南省和越南地区范围内。 

（6）货物质量标准以该批货物当时行业标准及食品卫生标准为准； 

（7）交货地点：以欧浦冷链指定的仓库为准； 

（8）从湛江安志预付货款之日起，湛江安志须在三个月内支付余款，将留

在欧浦冷链仓库的货物全部认购完毕。否则，湛江安志预付的货款不予返还，欧

浦冷链有权自行处置湛江安志的货物。特殊情况下的延付时间双方协商后以欧浦

冷链公布为准。 

3、交易结算 

（1）欧浦冷链销售给湛江安志的结算单价以实际交易日结算单价为准； 

（2）湛江安志可分批付款，分批提货，分批结算； 

（3）分批提货时，湛江安志须提前 3 天将所需货物的数量、提货时间等必

要信息以书面形式通知欧浦冷链； 

（4）若货物实际交易日结算单价跌超市场价（以欧浦冷链定价报价为准）

的 3%，湛江安志须当日补足价差给欧浦冷链[计算公式：须补价差=（结算价-

市场价）*代采数量结余]。若湛江安志未能及时补足价差，视同湛江安志违约，

湛江安志预付的定金欧浦冷链不予返还并有权自行处置湛江安志所采购的货物。 

4、违约责任及除外责任 

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过程中遵守通常的市场交易规则、诚实守信。如欧浦冷

链违反本合同条款，则欧浦冷链须退还湛江安志已预付的定金并赔偿由此而导致

湛江安志的一切损失。如湛江安志违约，则湛江安志须按未付款金额的 0.1‰/

周支付违约金给欧浦冷链，违约金最高限额为合同总金额的 0.5‰，并承担因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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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而导致的欧浦冷链一切损失。如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不能履约的，不承担违约

责任，但不能履约一方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采取积极措施减少损失。 

5、保密条款 

双方对履行本合同所涉及的企业文件、财务数据、商业秘密、谈判内容、相

关协议等须承担保密义务，除经双方协商书面同意外，不得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将

上述内容泄露给本合同以外的第三方。 

6、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有效期为 12 个月。 

（二）欧浦冷链与湛江万通购销合同主要条款 

1、货物名称：南美白虾（冷链产品） 

2、货物单价、数量、质量标准、交货地点与合作方式： 

（1）湛江万通以预付定金的形式支付欧浦冷链的南美白虾，购买南美白合

计 3,500 吨，总金额为（487,300,000±10%）万元； 

（2）湛江万通每月向欧浦冷链提交订单、数量、价格、规格等，下单后 3

天内付 30%定金； 

（3）以上价格均为含税价，欧浦冷链需在湛江万通支付全额货款后的 7 个

工作日内，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给湛江万通； 

（4）欧浦冷链验收时，湛江万通需参与验收，货物在欧浦指定的冷库内交

收，欧浦采购放在冷库里，验收后标准符合行业标准、食品卫生标准，双方共同

验货； 

（5）货源产地仅限于广东省、广西省、海南省和越南地区范围内。 

（6）货物质量标准以该批货物当时行业标准及食品卫生标准为准； 

（7）交货地点：以欧浦冷链指定的仓库为准； 

（8）从湛江万通预付货款之日起，湛江万通须在三个月内支付余款，将留

在欧浦冷链仓库的货物全部认购完毕。否则，湛江万通预付的货款不予返还，欧

浦冷链有权自行处置湛江万通的货物。特殊情况下的延付时间双方协商后以欧浦

冷链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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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易结算 

（1）欧浦冷链销售给湛江万通的结算单价以实际交易日结算单价为准； 

（2）湛江万通可分批付款，分批提货，分批结算； 

（3）分批提货时，湛江万通须提前 3 天将所需货物的数量、提货时间等必

要信息以书面形式通知欧浦冷链； 

（4）若货物实际交易日结算单价跌超市场价（以欧浦冷链定价报价为准）

的 3%，湛江万通须当日补足价差给欧浦冷链[计算公式：须补价差=（结算价-

市场价）*代采数量结余]。若湛江万通未能及时补足价差，视同湛江万通违约，

湛江万通预付的定金欧浦冷链不予返还并有权自行处置湛江万通所采购的货物。 

4、违约责任及除外责任 

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过程中遵守通常的市场交易规则、诚实守信。如欧浦冷

链违反本合同条款，则欧浦冷链须退还湛江万通已预付的定金并赔偿由此而导致

湛江万通的一切损失。如湛江万通违约，则湛江万通须按未付款金额的 0.1‰/

周支付违约金给欧浦冷链，违约金最高限额为合同总金额的 0.5‰，并承担因违

约而导致的欧浦冷链一切损失。如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不能履约的，不承担违约

责任，但不能履约一方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采取积极措施减少损失。 

5、保密条款 

双方对履行本合同所涉及的企业文件、财务数据、商业秘密、谈判内容、相

关协议等须承担保密义务，除经双方协商书面同意外，不得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将

上述内容泄露给本合同以外的第三方。 

6、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有效期为 12 个月。 

（三）欧浦冷链与湛江永利购销合同主要条款 

1、货物名称：南美白虾（冷链产品） 

2、货物单价、数量、质量标准、交货地点与合作方式： 

（1）湛江永利以预付定金的形式支付欧浦冷链的南美白虾，购买南美白合

计 3,600 吨，总金额为（494,750,000±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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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湛江永利每月向欧浦冷链提交订单、数量、价格、规格等，下单后 3

天内付 30%定金； 

（3）以上价格均为含税价，欧浦冷链需在湛江永利支付全额货款后的 7 个

工作日内，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给湛江永利； 

（4）欧浦冷链验收时，湛江永利需参与验收，货物在欧浦指定的冷库内交

收，欧浦采购放在冷库里，验收后标准符合行业标准、食品卫生标准，双方共同

验货； 

（5）货源产地仅限于广东省、广西省、海南省和越南地区范围内。 

（6）货物质量标准以该批货物当时行业标准及食品卫生标准为准； 

（7）交货地点：以欧浦冷链指定的仓库为准； 

（8）从湛江永利预付货款之日起，湛江永利须在三个月内支付余款，将留

在欧浦冷链仓库的货物全部认购完毕。否则，湛江永利预付的货款不予返还，欧

浦冷链有权自行处置湛江永利的货物。特殊情况下的延付时间双方协商后以欧浦

冷链公布为准。 

3、交易结算 

（1）欧浦冷链销售给湛江永利的结算单价以实际交易日结算单价为准； 

（2）湛江永利可分批付款，分批提货，分批结算； 

（3）分批提货时，湛江永利须提前 3 天将所需货物的数量、提货时间等必

要信息以书面形式通知欧浦冷链； 

（4）若货物实际交易日结算单价跌超市场价（以欧浦冷链定价报价为准）

的 3%，湛江永利须当日补足价差给欧浦冷链[计算公式：须补价差=（结算价-

市场价）*代采数量结余]。若湛江永利未能及时补足价差，视同湛江永利违约，

湛江永利预付的定金欧浦冷链不予返还并有权自行处置湛江永利所采购的货物。 

4、违约责任及除外责任 

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过程中遵守通常的市场交易规则、诚实守信。如欧浦冷

链违反本合同条款，则欧浦冷链须退还湛江永利已预付的定金并赔偿由此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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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永利的一切损失。如湛江永利违约，则湛江永利须按未付款金额的 0.1‰/

周支付违约金给欧浦冷链，违约金最高限额为合同总金额的 0.5‰，并承担因违

约而导致的欧浦冷链一切损失。如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不能履约的，不承担违约

责任，但不能履约一方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采取积极措施减少损失。 

5、保密条款 

双方对履行本合同所涉及的企业文件、财务数据、商业秘密、谈判内容、相

关协议等须承担保密义务，除经双方协商书面同意外，不得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将

上述内容泄露给本合同以外的第三方。 

6、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有效期为 12 个月。 

（四）欧浦冷链与湛江湛能购销合同主要条款 

1、货物名称：南美白虾（冷链产品） 

2、货物单价、数量、质量标准、交货地点与合作方式： 

（1）湛江湛能以预付定金的形式支付欧浦冷链的南美白虾，购买南美白合

计 3,500 吨，总金额为（487,300,000±10%）万元； 

（2）湛江湛能每月向欧浦冷链提交订单、数量、价格、规格等，下单后 3

天内付 30%定金； 

（3）以上价格均为含税价，欧浦冷链需在湛江湛能支付全额货款后的 7 个

工作日内，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给湛江湛能； 

（4）欧浦冷链验收时，湛江湛能需参与验收，货物在欧浦指定的冷库内交

收，欧浦采购放在冷库里，验收后标准符合行业标准、食品卫生标准，双方共同

验货； 

（5）货源产地仅限于广东省、广西省、海南省和越南地区范围内。 

（6）货物质量标准以该批货物当时行业标准及食品卫生标准为准； 

（7）交货地点：以欧浦冷链指定的仓库为准； 

（8）从湛江湛能预付货款之日起，湛江湛能须在三个月内支付余款，将留

在欧浦冷链仓库的货物全部认购完毕。否则，湛江湛能预付的货款不予返还，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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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冷链有权自行处置湛江湛能的货物。特殊情况下的延付时间双方协商后以欧浦

冷链公布为准。 

3、交易结算 

（1）欧浦冷链销售给湛江湛能的结算单价以实际交易日结算单价为准； 

（2）湛江湛能可分批付款，分批提货，分批结算； 

（3）分批提货时，湛江湛能须提前 3 天将所需货物的数量、提货时间等必

要信息以书面形式通知欧浦冷链； 

（4）若货物实际交易日结算单价跌超市场价（以欧浦冷链定价报价为准）

的 3%，湛江湛能须当日补足价差给欧浦冷链[计算公式：须补价差=（结算价-

市场价）*代采数量结余]。若湛江湛能未能及时补足价差，视同湛江湛能违约，

湛江湛能预付的定金欧浦冷链不予返还并有权自行处置湛江湛能所采购的货物。 

4、违约责任及除外责任 

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过程中遵守通常的市场交易规则、诚实守信。如欧浦冷

链违反本合同条款，则欧浦冷链须退还湛江湛能已预付的定金并赔偿由此而导致

湛江湛能的一切损失。如湛江湛能违约，则湛江湛能须按未付款金额的 0.1‰/

周支付违约金给欧浦冷链，违约金最高限额为合同总金额的 0.5‰，并承担因违

约而导致的欧浦冷链一切损失。如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不能履约的，不承担违约

责任，但不能履约一方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采取积极措施减少损失。 

5、保密条款 

双方对履行本合同所涉及的企业文件、财务数据、商业秘密、谈判内容、相

关协议等须承担保密义务，除经双方协商书面同意外，不得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将

上述内容泄露给本合同以外的第三方。 

6、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有效期为 12 个月。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湛江安志 

1、名称：湛江市安志水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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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定代表人：谢小荣 

3、住所：湛江市麻章区麻海公路 69 号（湛江市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中心）第

5 幢 311 号 

4、注册资本：500 万元 

5、经营范围：鲜活水产品收购与销售；销售：钢材、建筑材料（除危险化

学品）、农副产品（除烟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6、成立时间：2010 年 2 月 8 日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湛江安志未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公司与湛江安

志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湛江万通 

1、名称：湛江市万通水产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黄炳荣 

3、住所：湛江市麻章区麻海公路 69 号（湛江市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中心）第

5 幢 110 号 

4、注册资本：200 万元 

5、经营范围：收购：水产品、农副产品（除烟叶、蚕茧、粮食、棉花、种

子、种苗、种禽畜）；销售：鲜活水产品、蔗渣、桔水、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

品）；水产养殖技术研究与开发；国内货运代理；仓储（除港口、成品油、危险

化学品及危险废物的仓储）；货物与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

得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成立时间：2010 年 4 月 6 日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湛江万通未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公司与湛江万

通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湛江永利 

1、名称：湛江市永利水产有限公司 



 

9 

2、法定代表人：陈安如 

3、住所：湛江市麻章区麻海公路 69 号（湛江市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中心）第

5 幢 101 号 

4、注册资本：500 万元 

5、经营范围：收购：水产品、农畜产品（除烟叶、粮食、棉花、种子、种

苗、种禽畜）；销售：鲜活水产品、蔗渣、桔水、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

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除危险化学品）、工艺品、办公用品、仪表仪器；水产养

殖技术研究与开发；货运代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货物与

技术进出口；仓储（除危险化学品及危险废物的仓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成立时间：2011 年 4 月 22 日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湛江永利未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公司与湛江永

利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湛江湛能 

1、名称：湛江市湛能水产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邹康荣 

3、湛江市麻章区麻海公路 69 号（湛江市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中心）第 5 幢

114 号 

4、注册资本：500 万元 

5、经营范围：收购：水产品、农副产品（除烟叶、粮食、棉花、种子、种

苗、种禽畜）；销售：鲜活水产品、蔗渣、桔水、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

水产养殖技术研究与开发；货运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仓储（除危险化学品

及危险废物的仓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6、成立时间：2011 年 5 月 13 日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湛江湛能未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公司与湛江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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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购销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冷链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的战略转型的方向，进入冷链大门，能迅速

提高公司电商平台的交易流量，对于公司团队的培养和流程的规范都是一个良好

的试验田。 

（二）购销合同的交易对方均是湛江当地的专业大户，每年购销量很大，履

约能力强，且是先付定金，现货交易和代理采购，流通变现快。因此，如购销合

同能正常履行将对公司 2016 年度收入产生较大影响，亦对公司 2016 年度利润产

生积极影响。 

四、保荐机构对交易双方履约能力的专项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核查了欧浦智网之控股子公司欧浦冷链与湛江安志、湛江万

通、湛江永利及湛江湛能签订的购销合同，湛江安志、湛江万通、湛江永利及湛

江湛能的基本情况及出具的《声明》，并审阅了欧浦智网的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对欧浦智网之控股子公司欧浦冷链和湛江安志、湛江万通、湛江永利及湛江湛能

的履约能力进行了审慎核查。 

（一）欧浦智网及控股子公司欧浦冷链履约能力分析 

欧浦智网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于 2014 年 1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在不断巩固钢铁服务产业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横向延伸电商平

台领域，在原有欧浦钢网基础上，增加家具电商、冷链、塑料业务，拓展公司电

商平台服务品种，公司电商平台业务全面覆盖乐从三大支柱产业，公司已从单一

的钢铁电商服务领域拓展成为集智能化物流、钢铁、家具、供应链金融等为一体

的综合服务商。公司 2013 年-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6.17 亿元、17.74 亿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17 亿元、1.26 亿元。 

欧浦冷链是由公司与湛江当地的自然人股东万康才先生、李丹女士、邝春梅

女士共同出资 2,000 万元成立的专注于冷链业务的控股子公司，集合了公司在大

宗商品仓储、物流、代理采购、代理销售以及供应链融资方面丰富的经验以及自

然人股东在湛江冷链行业积累的丰富经验，并通过与湛江银信仓的合作，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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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虾、加工、储存、销售等交易环节；同时，欧浦冷链通过自有资金及引入银行

和 P2P平台等资金方满足自身的采购资金需求，从虾农处分批进货，并进行分批

销售，从而实现销售目标。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欧浦智网及控股子公司欧浦冷链具备该合作协议的

履约能力。但湛江安志、湛江万通、湛江永利和湛江湛能与欧浦冷链签署的购销

合同金额分别约为 4.78 亿元、4.87 亿元、4.95 亿元及 4.87 亿元，均大幅高于其

2015 年营业额；同时以上购销合同的履行，受市场、气候等风险因素的影响，

可能会导致对虾市场价格的波动，从而影响到交易对方采购欲望的变化，甚至放

弃订单，从而影响合同的正常履行，以上购销合同能否正常履行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保荐机构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湛江安志、湛江万通、湛江永利及湛江湛能履约能力分析 

湛江安志、湛江万通、湛江永利和湛江湛能等交易对方是欧浦冷链合作仓库

银信仓（系广东银信物流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湛江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中心，一期

库容达 9 万吨、拥有 23 条生产线，是湛江专业的对虾冷链仓库之一）内规模较

大的经营单位，在冷链市场经营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具备较强的销售

能力，其 2015 年的营业额分别为 2.5 亿元、3.5 亿元、3.2 亿元和 2.3 亿元（均为

农副产品免票交易额）。预计 2016 年，湛江安志、湛江万通、湛江永利和湛江

湛能等交易对方通过委托欧浦冷链进行采购，引入资金方突破资金瓶颈，有望开

发更多的客户资源，进一步扩大销售规模。 

经核查交易双方签署的购销合同、交易对方出具的《声明》、公司信息披露

文件，并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保荐机构未发现影响湛江安志、湛江

万通、湛江永利和湛江湛能对购销合同不具备履约能力的情形。但湛江安志、湛

江万通、湛江永利和湛江湛能与欧浦冷链签署的购销合同金额分别约为 4.78 亿

元、4.87 亿元、4.95 亿元及 4.87 亿元，均大幅高于其 2015 年营业额；同时以上

购销合同的履行，受市场、气候等风险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对虾市场价格的波

动，从而影响到交易对方采购欲望的变化，甚至放弃订单，从而影响合同的正常

履行，以上购销合同能否正常履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保荐机构提醒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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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将持续关注欧浦智网重大合同履行情况，督促公司加强内控管

理，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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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之控

股子公司广东欧浦智网冷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交易双方履约

能力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姚玉蓉               王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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